

			
2019年上半年宝安区企业展位费补贴
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企业应符合项目申报主体基本条件，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一）参加宝博会、智博会等区政府主办（承办）展会；
（二）参加宝安区年度计划内其他展会；
（三）参加深圳市政府另有明确补贴标准展会。
二、补贴标准
（一）对参加宝博会、智博会等区政府主办（承办）展会的企业，给予展位费全额补贴。
（二）对参加宝安计划内其他展会（宝博会、智博会除外）的企业，给予50%的展位费补贴，单个展会补贴金额最高10万元，市、区展位费补贴总额不得超过企业实际支出。
（三）对参加深圳市政府另有明确补贴标准展会的企业，按照市政府相关标准对企业给予补贴。
（四）本补贴措施不受企业上一年度纳税额限制。
三、申报材料
（一）《宝安区企业参加展会展位费补贴申请表》；
（二）展位费或展示服务费发票复印件；
（三）企业支付展位费或展示服务费的银行对账单、回单等支付证明原件；
（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参展合同复印件；
（六）展会期间展位、活动现场现场照片原件；
（七）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四、申报流程
本批次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申请人登录系统在线填报并上传项目申报所需材料。网上申报预审通过的企业还需提交纸质材料，由区（各街道）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接收纸质材料并做形式审查。
（1） 网上申报时间：
2019年8月9日-2019年8月29日。
（2） 申报网址：
http://wsbs.sz.gov.cn/apply/ui/4403060000000075 419341000303709001
（3） 纸质材料提交时间：
2019年8月9日-2019年8月31日。
（4） 纸质材料提交地点：
区政务服务大厅：宝安中心区宝安大道与罗田路交汇处的宝安区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一楼（区公安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正门对面）或各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1.区政务服务大厅
办理地点：宝安中心区宝安大道与罗田路交汇处的宝安区体育中心综合训练馆一楼（区公安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正门对面）
2.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城29区宝民一路新安街道办事处1楼
3.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民二路110号
4.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凯成二路
5.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大道303号万福大厦一楼
6.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永和路北8号
7.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银图路一号（旧国税）
8.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寮企安路3号
9.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金开路1号东方二六大厦二楼
10.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罗公路190号行政服务大厅
11.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育才路文化艺术中心办公大楼一楼
五、注意事项
（一）企业应按照要求提供真实、完整的申请材料，每一项材料应加盖企业公章，各类证照、证明文件复印件需验原件。网上申报后打印通过预审的申请表装订在第1页，其余的材料按照申报顺序装订，材料一式一份，制作封面、目录后用A4纸装订成册。
（二）同一事项只能申报一项资助政策，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 
（三）咨询联系方式：27906831，27660192。 
[bookmark: _GoBack]六、2019年上半年可申报的展会名称
	序号
	展会名称
	展会日期

	1
	2019深圳时装周
	3月15日-21日

	2
	深圳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展览会
	3月28日-31日

	3
	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4月9日-11日

	4
	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4月15日-20日

	5
	北京国际军民两用装备展览会
	5月6日-8日

	6
	中国（深圳）激光与智能装备博览会
	5月8日-10日

	7
	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6月25日-28日

	8
	阿拉伯国际医疗设备展览会
	1月28日-31日

	9
	美国国际线路板及电子组装技术展览会
	1月29日-1月31日

	10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4月1日-5日

	11
	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暨香港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会
	4月13日-16日

	12
	波兰消费电子、家电及通讯展览会
	5月10日-12日

	13
	德国慕尼黑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
	5月15日-17日

	14
	日本东京国际电子烟展览会
	5月23日-25日




    



